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１１青年话题2 ２０１3年2月19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张彦武 Ｅ－ｍａｉｌ押ｍｙｅａｒ＠vip.sina．ｃｏｍ

“讽世”大业不能寄望于赵本山

余人月

赵本山这几年英雄迟暮 ， 上不了春
晚， 躲不过嘲讽， 有学者批评其小品拿弱
者开涮， 有报道数落他讽刺权贵 “只到乡
长为止”。

演戏这行当， 演谁象谁说谁谁就是，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 千形万状，
当不得真。 挖苦与讽刺是东北二人转的传
统， 为的只是逗个乐， 艺人内心未必要有
道义担当。 赵本山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
动地， 迎合观众也好， 艺术需要也罢， 运
用之妙， 存乎一念， 指望他将权贵削个胆
寒， 纯系圈外人的一厢情愿。

“容得下尖锐批评”， 知易行难， 谁

都不愿听坏话， 这是人性使然。 所以， 自
古有言， 讽世文章宜雅静， 感人情性在形
容 。 这是经历过多少次教训后的经验之
谈， 言辞激烈， 素来不被人所喜， 倒不如
温火慢炖来得靠谱。

赵本山起于陇亩， 有着农村人的机智
与狡黠，知道什么包袱能抖出观众的痛快，
但又不会捞过界， 插科打浑的对象便尽是
些小人物。这种生存哲学，在几千年来的社
会积习之下，于很多人都是一种本能。不要
说讽刺权贵， 人们通常讨好权贵都来不及
呢。攀龙附凤，找关系，走捷径，向有权有势
者奉承献媚获好处，几人能免俗？事实上，
赵本山本身的成功， 也离不开社会上追名
星、傍大腕之风的推波助澜。

世风不彰， 实在不必苛责本山大叔不
作为， 讽刺没上档次。

想起一则旧闻， 贵州省黄平县中小学
生曾被要求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
要停下脚步敬礼。 当地教育部门称， 此举
一是表示对驾驶员的尊重， 二是防止安全
事故发生。 媒体当时将之当作笑谈， 认为
是在培养学生的奴性意识。 其实， 黄平县
的教育部门未必不是 “慧眼识时务”， 须
知， 多少有钱有势的权贵人物飞扬跋扈，
某些公车更是不长眼睛， 惹不起总躲得起
吧。 遇见权贵敬礼， 虽失了昂然之气， 也
算 “好汉不吃眼前亏” 的自我保护。 对强
者硬碰不得， 于弱势的一方也只有这点
“软实力” 可以运用。

类似的事很多， 遇见权贵、 “此致敬
礼” 随处可见， 诸如学校招生时只招公务
员子女， 层出不穷的萝卜招聘与云里雾里
的火箭提拔， 医院的贵宾病房、 机场的贵
宾通道、 银行的贵宾柜台， 公共景区的私
人会所别墅。 连出狱的贪官都有成群结队
的官员、 老板抢着接驾。 如果说， 讽刺权
贵 “只到乡长为止”， 讨好权贵则从村长
就已开始。 但凡有点权， 便少不了前呼后
拥、 奴颜婢膝， 也少不了维护权威的狗腿
子与势利眼。

我们固然可以对赵本山抱以殷切期

待， 希望其作品歌也有怀哭也有思， 在讽
刺权贵上既拍苍蝇又打老虎， 帮受惯了欺
负的底层人物出口气， 即便没啥用， “也
不兴喊两声么”？ 可大叔虽然还是那个大
叔， 大师已不是那个大师， 即便还能上春
晚耍一耍 “扯蛋” 之类的玩意， 赵本山终
究有告别舞台的那一天。 讽世大业， 实在
是不能寄望于赵本山。

“救火式”监管
难治海南游乱象
张枫逸

央视《东方时空》播出了《假日观察：
海南旅游高回扣背后利益链》的报道，在
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海南省委、省政府
领导高度重视，连夜派出3个调查小组对
涉案旅行社和导游进行调查取证， 违规
的海南奥林匹克旅行社被依法吊销经营

许可证。（《海南日报》2月17日）
春节是各地游客到海南度假的高

峰， 五花八门的宰客手段却让原本开心
惬意的海南之行成了花钱买罪受：“八菜
一汤”标准人均不到10元、回扣金额普遍
超过50%、 承诺的四星级酒店成了空头
支票、潜水拒绝交钱拍照将“享受憋刑”
……媒体曝光后， 海南有关部门从严从
快查处违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 其态
度当然是积极的，措施也是坚决的，但种
种旅游乱象会因此得到根治吗？

去年春节期间， 就曾有网友发微博
称海南游宰客严重，在三亚吃海鲜，三个
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 邻桌客人点了
一条鱼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该帖很快
激起网友热议， 随后涉事海鲜店被勒令
停业整顿， 有关部门还对海鲜排挡和旅
游购物点进行了专项整治， 签订诚信承
诺书。岂料，一年后宰客之风又在春节黄
金周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媒体曝光———舆论关注———部门

查处”，这已然成为很多新闻事件后续处
理的惯有规律。 有关部门闻风而动严惩
当事者，固然能大快民意，给媒体和社会
一个交代，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救火式监管，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当回
扣、欺客、强买强卖等成为行业潜规则，
因媒体曝光而被查处的小概率风险，难
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相关旅行社
和个人依旧有恃无恐。再者，海南旅游乱
象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关部门后知后觉，
一次次跟在媒体后面救火， 这无疑让监
管的威严大打折扣， 反而长了宰客者的
威风，灭了游客的信心。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
“在许多国家， 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暴
风骤雨式的运动式管理，是普遍常见的，
进而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 问题发生之
前，是‘政府最小化’状态，政府对市场上
发生的破坏游戏规则行为听之任之，无
所作为；问题发生后，是‘政府最大化’状
态， 政府几乎耗费所有的资源去应对某
一问题，整个市场则为此停摆，政府与市
场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运动式专项整
治，整得了一时，治不了一世，等风头一
过，各种问题又会沉渣泛起。具体到海南
游乱象，“救火式” 监管不仅无法有效保
护游客切身利益， 不利于海南旅游岛品
牌的长远发展， 也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
信力形象。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海南游
沦为“海难游”，需要的不是监管层面的
小修小补，而是制度层面的刮骨疗毒。一
方面， 应引导旅行社建立科学合理的组
团标准、导游薪酬制度，改变“零团费、零
工资”现状，避免低价揽客向导游转嫁经
营风险；同时，建立和完善旅行社、导游
退出机制， 投诉率和媒体曝光率较高的
企业和个人永久禁入旅游行业；此外，不
定期开展明察暗访，对于游客举报投诉，
一经发现即严肃处理， 保持对宰客行为
“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严控“以人查房”何以腰板难硬
邓海建

近日，福建、江苏等地加紧出台房屋
信息查询规范， 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
产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约束。江苏盐
城有关部门称， 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
的不正常流出， 引发市民对住房信息安
全的担忧。有媒体称，频发的“房叔”、“房
婶”事件令“以人查房”成为一些官员的
梦魇。（人民网2月18日）

国人向来讲究 “有恒产者有恒心”，
“恒”既指向产权属性，也指向隐私属性。
在一个讲究私隐和私产保护的法治社会，
报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查出其房产详情，这
确实很悖谬。尽管不动产登记是世界范围

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各国房屋登记信息公
开范围和口径也多有不同， 但一般都限于
“以房查人”，“以人查房”则受到严格控制。

在中国， 这样的理念早就有法可循：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中，将登记资料查
询、复制限于“权利人、利害关系人”。2008
年，住建部发布的《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
法》则规定，个人和单位可以查询登记簿中
房屋的基本状况 （主要指自然状况） 及查
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权利人出示相关
证件和材料后，可以查询、复制该房屋登记
簿上的相关信息。

眼下的尴尬在于： 一方面法律早就约
束了“以人查房”，另一方面，这种不合规的
信息核查方式又扮演着反腐先行军的角

色。当“房叔”、“房婶”齐上阵且“房姐”、“房
弟”不落单时，“以人查房”给法治的戕害似
乎可以忽略不计。此般吊诡，令人想起前两
年泛滥而粗放的“人肉搜索”。

也正是在这样的群情激奋之下 ，“查
房” 表现出一种亢奋和蔓延的态势， 所以
“2012年下半年，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房屋
信息查询规范， 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
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
门约束”。民众的质疑在于———为什么“房
腐”前赴后继时，你却严控“以人查房”？这
究竟是小概率巧合，还是制度化地“护短”？
官方回应也很有力———此前的“以人查房”
本就不合规，地方性立法毫无法理瑕疵。事
实上，2012年12月，在广州“房叔”蔡彬事件

中泄漏其房产信息的责任人， 已被调离岗
位并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说到底， 问题症结无非在两个方面：
一是房产信息果真要成为反腐利器， 尚需
法律授权。 眼下， 谁有权查询到什么程度
的信息， 基本上语出多门或毫无规定， 其
结果就是想查的查不到或只能 “剑走偏
锋”， 而掌握核心信息的又不能 “乱说话”。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和个人住房信息管理系

统 “不兼容”， 就给 “房姐” 腐败制造了很
多程序漏洞。

二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推而不进，甚
至连“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工作也搁浅
在莫名其妙的博弈里。 截至2012年6月30
日， 本该有40个重点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

系统与住建部联网———此项耗费财政支

出的系统却无限期搁置，似乎也成了“烂
尾工程”。

大道不彰，小道必猖。正因为“以房
反腐”在制度上难以得到有力回应，不合
规的“以人查房”才成为反腐生力军，而
一些地方严控“以人查房”才显得腰板难
硬。1月23日，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说，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对领导干部申报的

个人事项进行抽查。 但正如专家所言，
“即使按照5%的比例对官员进行抽查 ，
20年才能实现全覆盖”———只有官员财

产公开透明了、 反腐在技术与制度上更
成熟了，“以人查房” 等带有误伤性质的
非常规手段，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禁止“以人查房”涉嫌把平民当人质
曹 林

2012年下半年以来， 频发的 “房叔”、
“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
的梦魇。近期，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
查询规范， 对输入人名查询其名下有多少
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 福
建省漳州市就“严禁以姓名 (名称 )为条件
进行查询， 只能以明确的房屋座落或房屋
所有权证编号进行查询， 查询工作人员对
房屋权属信息的内容保密”；北京市建委也
在内部明确了纪律， 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
似查询。

这样的新规定， 被民众习惯性地当作
“不去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而去解决提出
问题的人民”之典范。 人们本能地认为，一
些地方政府公然站到了腐败分子一边，没
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而是首先将监
督政府和官员的民众关进了规定的笼子。
公众的监督目标一指向官员的房子， 一些
地方政府就出台规定严禁 “以人查房”，这
不是保护贪官又是保护谁？

其实，这些“禁止以人查房”的规定本

身并没有错。反腐败当然要反，但反腐败不
能凌驾于一切事务之上， 民众的权利也应
受到保护。无论是漳州的《房屋权属登记信
息查询暂行办法》，还是《盐城市房屋登记
信息查询管理办法》，其初衷都是保护民众
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如果我们的房产状况
在网上可以被人随意查到， 隐私权被侵犯
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它将置每个公民于
非常危险的境地。 民众隐私权的保护与反
腐败，其实一样重要。

问题恰恰出在， 政府部门对民众热烈
反腐渴求的刻意回避，对公众“公开官员房
产信息”诉求的假装听不见，让公众产生了
“政府在袒护腐败分子” 的焦虑。 房叔事件
后，如果政府一方面推进官员的房产信息公
开，无须民众去人肉搜索和网络查询，而是
通过组织程序和制度框架将官员的房产信

息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一方面出台规定强
化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避免公民的房产信息
遭到随意查询的骚扰。 那么，公众绝不会非
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

一系列“房叔”事件暴露了某些官员令
人瞠目结舌的腐败， 反腐败必须先公开官

员的房产信息， 从而证明自己不是房叔。
积极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先把房产情
况向社会公开，以公开自证清白和取信于
民———这才是 “房叔 ”事件顺理成章的有
效应对之举，“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的第
一行动———这之后，才是反思随意的网络
搜索侵犯民众隐私权的问题，从而出台规
定限制查询。 先公开官员的房产信息，再
禁止随意查询公民的房产信息，将掌握权
力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区分开，这在价
值次序和逻辑推演上也才讲得通，才符合
常情常理常识，也才是真正的保障民权。

不通过“公开官员房产信息”将公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却急吼吼地先行关上房产
信息查询的门，堵上“曝光房叔”的反腐途
径，这无异于以“保护民众隐私权”的堂皇名
义，将积极监督官员的公民关进了笼子。

“保护公民隐私权”，多少罪恶假汝之
名!多少官员的罪恶栖息于“公民隐私权”的
庇护之下！ 虽然轻易就能查询到公民房产
信息，这隐藏着私权被侵犯的危险，可房叔
事件以来， 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哪个普通公
民的房产信息被随意曝光， 都是官员房产

现形的丑闻， 网络曝光都精准地指向了
问题官员。 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各种“房
叔”现形之前没想到过保护公民，房叔现
形后却热衷于保护公民了。人们很难不将
这种保护理解为“保护腐败分子”，很难不
理解为“房叔”的现形引发了官场恐慌，一
群比“房叔”房子还多的人急于堵上公众
监督的渠道，于是禁止随意查询房产。

确实， 依靠这种随意查询和搜索房
产信息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经之道。关
键是， 政府没有为公民的正当监督开制
度之门，按理，官员有几套房产，公民是
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的， 不必背上
“侵犯隐私”的恶名。 官员的房产信息和
平民的房产信息，应该是两套系统，官员
的可公开查询，而平民的不能。可掌握着
决策权的官员们将自己“混同于”平民，
混在平民队伍中， 把平民当成人质，在
“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名义下逃避着应受
的监督。

把平民当人质，以“保护公民房产隐
私” 的名义封堵上公民曝光贪官房产的
途径，这是权力在耍流氓。

20万元请环保局长游泳，不只是叫板
王石川

“这条河是我童年游泳、母亲洗衣的地
方，现在污染严重，环保局长要敢在河里游
泳20分钟，我拿出20万元。”杭州毛源昌眼
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博上叫板故

乡的环保局长，此举引起很多人关注。金增
敏说， 这条河边上就是浙江省瑞安市仙降
街道橡胶鞋厂基地，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污
水直接排入河流， 附近居民患癌几率高得
离谱。对“花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一事， 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包振明一笑
置之。（《钱江晚报》2月18日）

别把20万元请环保局长游泳之举当笑
话看，这种倡议并不过分。记得去年5月，浙

江省副省长、 温州市市委书记陈德荣在专
题调研城市污水治理工作时说，“检验温瑞
塘河治污成效， 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
准， 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
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 在哪条
河道游泳，要由大家说了算。”当时说的虽
是温瑞塘河， 但河流治理逻辑的标准应是
一致的，即可以游泳。温州市瑞安仙降街道
这条河流污染严重，检验其治理成效，也应
该以环保局长敢不敢下河游泳为判断标

准。
对金增敏的叫板， 瑞安市环保局长包

振明虽然可以一笑置之， 但不能无视河流
污染的现实。从图片看，金增敏所晒的河确
实污染严重，一般人还真不敢下河去游泳；

身为环保局长， 包振明更不会忽略河流污
染的原因。 他表示， 仙降街道以劳动密集
型产业为主， 有上百家规模型胶鞋厂， 环
保部门认为胶鞋厂并没有排放废水， 所以
未对它们进行环保测评 。 有没有排放废
水， 应该用事实说话， 不能 “认为没有”
就不进行环保测评， 不测评又如何断定没
有排放废水？ 据报道， 金增敏曾找过一些
橡胶鞋厂的老板， 老板们透露， 橡胶鞋厂
污水都是直接排放到河里， 废气也是直接
排放的。 如果老板所言属实， 环保局长为
何不知情？

同样应该调查的是， 污水排放与居民
患癌率高发有何关系。 金增敏的担忧之处
在于， 该河边上就是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

道橡胶鞋厂基地，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污水
直接排入河流， 附近居民患癌几率高得离
谱。 近年来不少居民因饮用污染水而染上
沉疴，不少乡村沦为癌症村，令人震惊和痛
心。排污与癌症究竟有多大关联？如何守卫
民众健康？放眼现实，有太多童年时可以游
泳的河流，如今散发着恶臭。河流的污染是
普遍性现象， 笔者这次春节回乡也有痛彻
感受。地下水在污染，河流在污染，失去的
不只是可以游泳的天然浴池， 还有干净的
饮用水。

好在，包振明已经承诺，环保部门将加
强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力度， 并会向有关
部门建议， 对生活垃圾之类的污染点及时
进行清理。但愿这种承诺是有力的，也是有
效的。如果治污成功，河清海晏，又何惧公
民叫板？ 当然， 不管公民有没有悬赏20万
元，环保部门都有责任忠于职守，防范企业
排污并治理好污染。

遥 远
本来春节假期

只有7天 ， 湖南省
娄底市房地产管理

局却自行改成 10
天。 当记者询问缘
何未按国务院规定

放假时,该局工作
人员称: “国务院?
好遥远啊!” （《法
制日报》 2月18日）

漫画： 徐 简

政府从政改的长远利益出发， 可以提出赦免贪官的
动议，但将动议变成政策或者法律必须经民众同意，假如
无视民意，肯定会遭遇强烈反对

该不该“特赦”贪官
邓聿文

有关特赦贪官的话题， 一直备受争
议。去年年底，历史学者吴思、反腐专家李
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提出了特赦
贪官的问题， 均主张以赦免贪官原罪，唤
起他们支持政改。

例如，吴思从转型交易的角度，认为
政改启动后， 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会使一
部分贪官的腐败罪行被清算， 同时政改
过程中他们的权力被削弱， 使他们在政
改后的自保能力不足。 一部分地方官员
出于对此的忧虑，对政改的态度消极，而
“特赦”则可以安抚这部分官员，从而减
少政改的阻力。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则

表示，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
名清退了，并且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
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
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
“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
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

破的态势。
张维迎也认为， 反腐的目的是建立

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而反腐，更
不是为了杀人，他建议，以十八大为界线，
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十
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

算。张还主张，为求得民众理解，应展开全
民大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
投票。 张预计，“特赦政策实行一两年后，
民众就会认识到特赦的好处”。

学界和舆论对于上述学者抛出的

“特赦”议题，反应不一，但多数受访学者
反对特赦，民众反对的更多。客观来看，
“特赦” 贪官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取
性，但落实到现实层面，恐怕很难得到民
众的支持。

这里的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特赦
之目的，是为了唤起贪官对政改的支持。
中国目前以及今后的发展，受制于政改的
不深入。政改所以不深入，又是因为这是
一场触动现行体制的大变革，现行体制的
受益者，在未来的政改中，将很可能成为
被改革的对象。而贪官，作为非法的受益
者，无疑是改革的对象。但是他们又是握
有权力和资源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有抵
触情绪甚至反对改革，除非政改采取一种
类似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激烈形式， 否则，
改革就很难推进。

这种情况下，赦免贪官罪行，换取其
支持改革， 就成了虽不令人满意却最具
可能性的选择，也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
其轻”。贪官也是有理性的，与其反对政
改而在未来遭到清算， 不如现在接受赦
免以支持改革。

贪官之所以腐败， 恐怕更多的
还是制度原因。人固然有私心，固然
想贪腐， 但不能说贪官天生就是坏
人，做官就是要搞腐败。是制度的不
健全膨胀了他们的贪腐之心。

正如邓小平所说， 好的制度使坏人

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从这一角度
看，国家向腐败分子让渡一部分利益，可
以视为对过去制度不健全所必须付出的

代价，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现实主义策
略。“特赦” 贪官实际也可看作对腐败的
“赎买”。理论而言，改革不可能有最优方
案，它总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推进的，因
此，改革本身意味着妥协。赦免贪官就是
双方达成的一种妥协方案。

可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中国社
会的现实中又很难行得通， 原因则主要
是民意不会答应。 政府从政改的长远利
益出发，可以提出赦免贪官的动议，但将
动议变成政策或者法律必须经民众同

意， 假如无视民意， 肯定会遭遇强烈反
对。 张维迎就建议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来
决定是否特赦贪官，这个办法不错，但多
数人不像张那么乐观，以为“特赦政策实
行一两年后， 民众就会认识到特赦的好
处”。

当然不是说民众就不如学者理性，
但面对类似于腐败这种挑动社会神经的

问题 ， 大众客观上难以做到理性 。 其
次， 这也是因为现今腐败太严重， 贪官
太多、 名声太差之故。 在腐败规模小的
时候， 民众对腐败的感受不深， 也许会
同意特赦贪官， 现在腐败这么严重， 大
家对腐败都深恶痛绝， 恨不得扒下贪官
一层皮， 又怎么可能同意特赦？ 况且，
特赦贪官是不是会给民众造成一种贪腐

无事的印象， 从而变相鼓励腐败？
此外， 一旦赦免的信息走漏， 官员

会不会利用这 “最后的晚餐 ” 疯狂敛
财， 变本加厉地贪腐？ 最后， 特赦的时
间也不好确定， 是定在十八大之后， 还
是其他时候？ 总之， 民众不大可能被轻
易说服， 目前网络上的反对之声就说明
了这点。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腐败就治理不
了或者政改就没法推进？ 也不是。 在目
前的约束条件下， 其实是可以做到执行
上赦免贪官 ， 而又不冒失去民意的风
险 ， 办法就是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
示 ， 并在新提拔官员中率先进行 。 比
如， 用五年时间在新提拔官员中公示财
产， 五年后全面铺开。 如果一个贪官不
想再求 “进步”， 他完全有足够时间将
自己的不法财产转移或漂白， 这实际也
就起到了 “赦免” 的作用。

可见， 改革深入不下去， 固然受阻
于贪官， 但这并非关键障碍， 关键因素
还是取决于最高决策层对政改的认识及

对目前社会形势的判断。 贪官的反对只
是影响判断的一个方面， 如果决策层有
足够勇气， 是可以克服贪官的阻挠而推
进改革的。

另一方面， 腐败也并非不可根除。
只要我们对党政和部门 “一把手” 的权
力进行实质限制和制约 ； 减少政府审
批、 分配资源， 以及制定产业政策和干
预经济的权力 ； 同时放开对舆论的管
制， 加强人大作用， 再辅之以财产公示
之类的制度， 是可以大大减少腐败的。

自由谈

先公开官员的房产信

息，再禁止随意查询公民的房
产信息，将掌握权力的领导干
部和普通公民区分开，这在价
值次序和逻辑推演上也才讲

得通， 才符合常情常理常识，
也才是真正的保障民权。

CFP供图


